
除了生育自由
女性平等就业权也不容侵犯！

——盘点《玫瑰的故事》剧中的法律知识

通讯员葛春妍报道 最近都
市情感剧《玫瑰的故事》正在热播
中，刘亦菲饰演的玫瑰，以其坚韧
不拔的个性和对自由的渴望，为观
众呈现了一段关于婚姻、自我与母
爱的深刻故事。剧中女主黄亦玫
的成长与情感经历，也带给了观众
对人生、爱情、婚姻、家庭等各个维
度的思考。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
聊聊剧中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法律知识。

问题一

玫瑰与方协文恋爱期间，多疑
的方协文发现玫瑰在饭店吃饭的
小票，便谎称自己丢失物品，以此
为由调取饭店监控合法吗？

解答：该行为侵犯了玫瑰的个
人隐私权。

玫瑰在饭店的会面属于个人
私生活范畴，受到法律保护的隐私
权涵盖。

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其次，饭店安装监控设备并录
制视频，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安
全、预防犯罪等目的。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
系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监控
视频的使用应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不得滥用。玫瑰的男朋
友以虚构的“丢失物品”为由调取

监控，目的并非维护公共安全或解
决实际问题，而是出于窥探他人隐
私的动机，不符合监控视频使用的
正当性要求。

问题二

恋爱期间，玫瑰出资帮方协文
开办公司，未签订投资协议也未工
商登记，婚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后二人感情不和、面临离婚，玫瑰
在离婚后是否能够获得公司股份？

解答：玫瑰在离婚后能够获得
公司股权。

根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
解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
财产，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个人财产
外，一般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然
而，玫瑰的投资行为发生在婚前恋
爱期间，此时双方尚未建立夫妻关
系，因此，该投资行为所对应的股
权权益并不直接适用夫妻共同财
产的认定规则。

玫瑰以个人财产出资帮助男
朋友开公司，若无明确约定，该投
资行为通常被视为其个人的投资
行为，所取得的股权应归属于玫瑰
个人。即使婚后未在工商登记中
体现，玫瑰对这部分股权的权益并
不因婚姻关系的建立而自动转化
为夫妻共同财产。

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
力，未在工商登记中体现并不绝对
否定玫瑰对股权的实际权益。玫
瑰可以通过提供出资证明、转账记
录、公司内部文件、证人证言等证
据，证明其对公司的实际出资及应
享有的股权权益。

问题三

玫瑰怀孕在家休养期间，其
配偶私自为玫瑰办理辞职手续合
法吗？

解答：不合法，玫瑰的配偶私
自为玫瑰办理辞职手续的行为，
既违反了劳动关系解除的法定程
序，也侵犯了孕期女职工的特殊
保护权益。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
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玫
瑰作为劳动者，其劳动关系的解
除应由本人亲自作出决定并履行
法定程序。其配偶未经授权，无

权代表玫瑰解除劳动关系。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五条，用人单位不得因女
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
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
聘用合同。玫瑰在孕期，依法享
有特殊保护，其配偶私自为其办
理辞职手续，违反了对孕期女职
工的保护规定。

即使玫瑰的配偶声称其获得
了玫瑰的授权，但根据《民法典》
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
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在本案中，玫瑰并未明确授
权其配偶代为解除劳动关系，且
孕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规定也限
制了他人代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可
能性。因此，即使玫瑰的配偶声
称有授权，其行为仍因违反法律
规定而无效。

问题四

剧中，黄亦玫遭遇了痛苦的
生产经历，丈夫方协文死活不让
黄亦玫出去工作，甚至还说：“你
有精力工作，你没精力生儿子？”
黄亦玫因早产需要打无痛针，也
被拒绝。请问无痛分娩需要丈夫
同意吗？

解答：不需要。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

权，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选择生育
或不生育的自由。尽管男性和女
性都拥有生育权，但生育的决定
权主要在女性手中。这是因为生
育过程中的责任和风险主要由女
性承担，女性在实现生育权方面
付出的代价也大于男性。因此，
当双方因生育权发生冲突时，法
律通常优先尊重女性的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依
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
育子女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医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特殊
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
女本人同意；在妇女与其家属或者
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尊重妇
女本人意愿。

玫瑰作为孕妇，有权根据自身
身体状况、医生建议以及个人意
愿，决定是否采用无痛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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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保安服务管理体
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简称《标
准》）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
这是我国保安服务行业的第一个
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首次建立
了保安服务管理体系，并为该行
业提供了保安服务管理的基本框
架和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
底，我国已有保安企业1.7万多
家、保安从业人员 670多万名。
但总体看，企业受到内部外部环
境影响，发展极不平衡，长此以
往，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此外，
近年来，保安企业受经济大环境
和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经营利
润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大，保安
员三低一高等老问题非但没有解
决，新情况新问题却不断出现，急
需改革创新、提质增效。

因此，《标准》对我国保安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弥补了我国保安服务标准化体系
的空白。它为企业提供了一套完
整、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为开
展专业保安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奠

定了基础。目前，我国保安企业
做的认证普遍是依据其他专业领
域或通用的国家标准，针对性和
实用性有所欠缺。

《标准》可以促进我国保安企
业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标准》
对企业的管理理念与国际质量管
理体系是一致的，并结合我国保
安服务现状和特点提出了具体要
求，既具有国际先进性，又具有符
合国情的合规性。

《标准》提供了保安服务管理
的基本框架，通过采用先进化、系
统化、科学化的管理技术和方法，
有助于提高保安服务能力和管理
水平。它规定了保安服务管理体
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风险管理
的框架，包括保安服务组织环境、
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行、绩效
评价及改进等管理体系建设内容
和要求。采用先进、系统、科学的
管理技术和方法，引导和促进保
安组织有效提高管理水平，以预
防和尽可能规避组织运行过程中
的风险损害，促进高质量发展。

据《工人日报》

从业者670多万人！

我国保安服务行业
首个国家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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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主认为只要与员工签
订的是劳务合同，双方之间就成立劳
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可以降低
用工成本。但事实是否如此呢？现
结合案例，以案释法。

案情简介
陆勇（化名）于 2011 年 6 月进入

某公司，公司提供车辆，陆勇负责驾
驶拉货。

2022年3月10日，公司（甲方）与
陆勇（乙方）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
书》。

2022年4月23日，陆勇驾车卸完
货后返回途中，突发疾病身亡。

2022 年 6 月 7 日，陆勇妻子孙妮
申请仲裁要求确认陆勇与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2022年7月30日，仲裁委裁决陆
勇与公司自 2011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孙妮不服，提起诉讼。
庭审经过
一审判决：陆勇领取劳动报酬是

按运输劳务标准提成发放，按劳务合
同的约定履行，双方属劳务关系。

孙妮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双方之间符合建立劳

动关系的构成要件，不能缴纳社保不
影响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

法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陆勇与公司

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
一方（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有偿
交给另一方（用人单位）使用，劳动者
人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用人单位的
控制，劳动关系呈现人身关系的特
征，进而成为一种隶属主体间的以指
挥和服从为特征的管理关系。用人
单位对于劳动者的管理与支配的权
力体现在“从属性”，此也是劳动关系
与一般的民事关系最基本的区别，该
从属性主要分为人格上的从属性及
经济上的从属性。

人格上的从属性主要指劳动者
对用人单位的指示服从的义务，表现
为：

（1）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地点和业务内容具有广泛的指示
权；

（2）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组织中
的一员，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组织中的
内部劳动规则，即必须遵守本单位的
规章制度；

（3）劳动者有接受用人单位的检
查以及接受合理制裁的义务。

经济从属性主要表现为：
（1）生产工具或器械由用人单位

所有，原料由用人单位供给；
（2）劳动者的工作是作为用人单

位所经营的事业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劳动者是为用人单位的事业
提供劳动而不是为自己提供劳动；

（3）责任与危险负担由雇主负

责。
因此“事实优先”原则对于判断

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即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订立合
同，或以何种名义订立合同，主要考
察的应是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特点，而不能拘
泥于各方或双方如何描述这种关系。

而所谓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
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
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特定的服
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
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它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
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
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各方之间没有隶
属性，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
系，劳务的提供者自主管理，自由支
配劳动力，提供劳务的一方自行承担
风险。

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主
要有四点：

第一，当事人地位不同。
第二，标的不同。
第三，风险责任不同。
第四，劳动报酬性质不同。
根据前述对劳动关系与劳务关

系的分析，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陆
勇与公司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理由如下：

陆勇自2011年6月直至2022年
4月其去世一直在公司从事驾驶员工

作，持续时间近11年，结合其2011
年起的银行转账记录，可见其虽然每
年从事的劳动时间有长有短，但其领
取报酬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持续性，
还是区别于劳务关系一次性、临时
性、短期性的特点。陆勇负责运输粉
煤灰，该工作也属于公司业务的组成
部分，公司以陆勇完成的工作量为其
支付劳动报酬，属于按劳分配的范
畴，且陆勇的相关待遇与签订劳动合
同的员工并无区别。

陆勇领取工资、维稳费、高温补
贴、报销差旅费、进入公司微信工作
群、公司为陆勇提供宿舍等事宜均是
公司对其工作具有一定安排、指示和
管理的体现，且陆勇在所谓劳务合同
期限内并不能随意决定其是否提供
劳动，不具有劳务关系中自由支配劳
动力的特点，因此可以认定陆勇与公
司之间已具有人身隶属性的特点；
陆勇系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劳动，并
且陆勇还领取了公司的工作服、工作
证等，其劳动所产生的风险也由公司
进行负担。

从上述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符合
建立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公司认为
陆勇签订的劳务合同即双方之间不属
于劳动关系的抗辩理由与实际不符。

综上，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确认
陆勇与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22年
4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据劳动法库

签了劳务合同
还能确认劳动关系吗？

以案释法

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虽

没有续订劳动合同，但我一直在原岗
上班，公司也是照旧向我发放工资、福
利待遇。时隔 7 个月的近日，公司突
然要我立马走人。请问：我能否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倍赔
偿金？

读者：罗莉莉

罗莉莉读者：
你不能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
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
动者支付赔偿金。”即用人单位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是违法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三十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
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
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
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
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
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
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该司法解释表明，对劳动合同期
满继续用工的，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
劳动者均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与之对应，公司在对你继
续用工半年后将你解聘并不违法，你
自然不能索要经济赔偿金。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劳动合同
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上述规定中的

“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并不等于用人单位无需与劳
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没有及
时与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就必须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承担责任，
即“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
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
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
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
付经济补偿。”

由此来看，你依然有权要求公司
向你支付二倍工资，但该笔费用的性
质是公司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
的费用，而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给付
的费用。 供稿：廖春梅

合同期满继续用工半年
能否要求职工随时走人？

近日，一场主题为“携手共筑无毒世
界”的“6·26”国际禁毒日场所演出帮教
活动，在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举办。

省戒毒管理局希望通过活动教育
全体戒毒人员在观看演出中，用心感

悟，在文化艺术中汲取“积极、阳光、向
上”的力量，持续保持精神的追求、建
立坚定的信心、培养不屈的意志，不断
增强重启新生的内生动力。

通讯员李煜楷、张辉 摄影报道

文化美化心灵 艺术助力戒毒

新规速递新规速递


